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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8 

一般性辩论 

  2019 年 10 月 2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智利代表团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先生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在大会第七十四届常会开始时的发言行使答辩权所作的书面声明(见

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8 的文件分发为荷。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米伦科·斯科克尼克·塔皮亚(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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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2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智利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在

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四届常会上所作发言的回应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与智

利的双边关系。 

 我国代表团谨行使答辩权，提及该发言中一些应得到适当反驳的评论和无根

据的法律主张。 

 智利共和国深感遗憾的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再次利用

多边论坛谈论仅涉及智利和玻利维亚双边关系而与联合国大会完全无关的问题。

埃沃·莫拉莱斯总统已经不是第一次干扰和滥用多边平台来表达不满意见，而这

些意见的内容和提出的场合都是错误的。玻利维亚仍然不明白，联合国是一个终

极多边论坛，各国聚集在这里讨论和解决真正关乎全球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涉及

双边利益的没有根据的控诉。 

 在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玻利维亚竟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要求一个享有

主权的出海口的所谓依据，而负责国家间争端的最高级别法院国际法院已在 2018

年 10 月 1 日对此作出了明确、完整的裁决。事实上，国际法院在其裁决中认为，

智利没有义务就玻利维亚的主权出海口问题进行谈判，这种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智利共和国谨强调指出，国际法院对“谈判义务”案件的上述判决彻底、明

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智利共和国有责任回顾，根据《国际法院规约》

第 60 条，法院之判决系属确定，不得上诉，因此没有理由提及未决问题或义务。 

 在国际法院发布上述裁决一年后，智利政府促请玻利维亚对等部门不要继续

试图歪曲一项明确的裁决，而是将重点放在考虑到我们两国人民真正和共同利益

的建设性未来关系上。 

 智利一直表示有意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并考虑到现有条约，保持与

玻利维亚的最佳双边关系。智利一再表示有意通过具体行动促进一体化，并围绕

互惠的具体项目制定一项议程，就表明了这一意图。 

 根据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有效的 1904 年《和平友好条约》，经获得授权的智

利港口自由过境的制度使玻利维亚受益匪浅。这一制度永久适用，并且经过进一

步的补充而更有利于邻国的利益。事实上，根据该条约和随后的协议，智利向玻

利维亚提供免费过境设施，其面积超过关于这一问题的现有国际文书所给予的面

积，还提供了智利公民本身无法得到的其他利益。 

 


